德宏州“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云发〔2018〕16号）和《云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云政发〔2018〕44号）要求，结合《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德发〔2018〕29号），为巩固提升德宏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全州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立足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战略定位，贯彻落实云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重点整治德宏“散乱污”企业，切实减少“散乱污”企业及集群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巩固和提升全州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美丽德宏。

（二）整治原则

全面排查，分类处置。各县市要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对“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遗漏任何一家符合“散乱污”界定标准的企业；要按照“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标准严格做好“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分类处置工作，按照“一厂一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处置方案开展处置工作，做到处置工作不搞“一刀切”。

依法依规，限期到位。各县市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做好“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的分类处置工作，做到依法取缔、依法搬迁、依法升级改造，并严格做到限期整治、不拖延、不懈怠。

（三）工作职责
各县市人民政府是“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本县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的全面排查、综合整治及验收评估工作。

州级牵头指导部门为州环境保护局和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州发展改革委、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监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为配合和参与部门。州环境保护局和州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会同州发展改革委、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对各县市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时限要求

2019年1月29日前，各县市制定完成县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并建立和细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机制。
2019年3月底前，各县市完成“散乱污”企业拉网式排查工作，并将《云南省“散乱污”企业排查明细表（附件1）》（以下简称“排查明细表”）和《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附件2、附件3、附件4）》（以下简称“分类处置汇总表”）上报州环境保护局和州工业和信息化委；4月底前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州发展改革委、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监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对其进行审查。

2019年11月底前，各县市完成“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

2019年12月31日前，各县市完成所有“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情况的检查和验收工作，填报《云南省“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验收清单（附件5）》（以下简称“验收清单”），并上报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2020年1月31日前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州发展改革委、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对其进行审核，并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散乱污”企业界定标准和分类标准

（一）“散乱污”企业界定标准

本方案所称的“散乱污”企业，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企业。

本次整治工作的范围主要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涉气企业：

1.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的企业（已被列入2018年度淘汰计划的落后产能除外）。

2.应办而未办理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相关审批（备案）手续的企业。

3.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企业。 

整治重点是有色金属熔炼加工、橡胶生产、制革、化工、陶瓷烧制、铸造、丝网加工、轧钢、耐火材料、炭素生产、石灰窑、砖瓦窑、水泥粉磨站、废塑料加工，以及涉及涂料、油墨、胶黏剂、有机溶剂等使用的印刷、家具等小型制造加工企业。

（二）“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标准

1.关停取缔类：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当地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且通过整改无法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企业；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相关审批手续不全且无法进行补办的企业。

2.整合搬迁类：符合国家和省级产业政策，但不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在整治工作期间可以完成搬迁的企业。

3.升级改造类：符合国家和省级产业政策，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但通过生产工艺（技术）和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可以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有关审批手续不全，但依法可以补办相关审批手续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企业。 

对在整治期间不能按期完成整合搬迁和升级改造工作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三、整治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1月20日前）

各县市要根据本方案制定县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有关部门职责、整治工作完成时限和责任人。

各县市要积极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宣传工作，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全面排查阶段（2019年1月21日—3月31日）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落实全面排查的工作任务，并组织各有关部门按照本方案“散乱污”企业界定标准和分类处置标准要求，对辖区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部门按职责负责组织排查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排查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企业；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组织排查未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的企业；工商、食药监、质监和安监部门负责组织排查未办理工商登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手续的企业。

（三）州级审查阶段（2019年4月1－30日）

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对各县市上报的分类处置汇总表进行审查，经审定后的分类处置汇总表作为后续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的依据。

（四）分类处置阶段（2019年5月1日—11月30日）

各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分类处置汇总表和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建立问题清单和销号制度，开展“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按期完成各县市“散乱污”企业的分类处置工作。分类处置工作应达到以下要求。

1.关停取缔类。按照分类处置汇总表，被列入关停取缔类的企业，各县市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上述企业采取“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等措施，实施关停取缔，确保在规定的整治时间内完成关停取缔工作。

2.整合搬迁类。按照分类处置汇总表，被列入整合搬迁类的企业，各县市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对列入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估，评估认为经整合可以达到有关管理要求且符合工业园区产业布局规划要求的企业，要按照产业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原则，编制整合搬迁工作方案，限期整合搬迁进驻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并依法办理审批或登记等手续，确保在规定的整治时间内完成整合搬迁工作。

3.升级改造类。按照分类处置汇总表，被列入升级改造类的企业，各县市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和清洁生产要求，编制企业升级改造方案，推行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限期对生产工艺（技术）和污染治理设施进行全面提升改造，达到有关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三级水平（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或同行业基本水平后，经由各县市人民政府认定，方可恢复生产。

（五）检查验收阶段（2019年12月1—31日）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严格按照综合整治要求，对分类处置汇总表中所涉及的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对关闭取缔类企业、整合搬迁类企业、升级改造类企业逐一验收评估。

（六）州级审查验收阶段（2020年1月1—31日）

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州国土资源局、州工商局、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州安监局等部门严格按照综合整治要求，对各县市分类处置汇总表中所涉及企业的验收评估进行审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紧盯工作目标落实到位，建立“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做好排查整治工作的安排部署、组织协调、验收总结。并请按时报送全面排查、分类处置、检查验收相关材料。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建立联络员制度，明确专人负责联络，联络员信息于2019年1月29日前分别报州环境保护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建立治理“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协调机制，组织实施好“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按照本方案要求的时间节点，按时完成有关工作。

（二）强化部门联动

州级和各县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统一标准、联合检查、联合指导，全力推进整治进度。

（三）建立信息公开和举报制度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建立“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信息公开机制，在各县市人民政府网站增加“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有关信息的发布模块，向社会公布“散乱污”企业排查名单，并定期发布“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公告，及时向社会公布整治进度和工作情况。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建立有关举报通道，开通举报电话和信访平台，接受群众监督，及时受理和处理有关举报和投诉，并做好有关信息的公开。

（四）严格监督考核

建立“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考核机制，将验收清单（附件5）作为各县市整治工作完成情况的重要考核依据，对工作不力、责任不实、排查摸底不彻底、问题解决不到位的予以通报，逾期未完成综合整治任务的有关县市人民政府、州直有关部门及责任人，将按照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云政发〔2018〕44号）要求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1.云南省“散乱污”企业排查明细表

          2.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关停取缔类

3.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整合搬迁类

4.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升级改造类

5.云南省“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验收清单

	附件1

德宏州“散乱污”企业排查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
	　
	手机号
	　
	行业类别
	　
	投产日期
	　

	主要产品及年产量
	　
	主要原料及年用量
	　

	占地面积（平方米）
	　
	最近居民住宅距离（米）
	　

	年产值（万元）
	　
	年利税总额（万元）
	　

	水源及年用量（吨）
	　
	年耗电量（度）
	　

	企业自查自报
	县级相关部门核查填报
	企业自查自报
	县级相关部门核查填报

	是否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
	　
	　
	是否符合产业政策
	　
	　

	是否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是否办理土地相关手续
	　
	　

	是否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是否办理工商登记相关手续
	　
	　

	排放废气种类
	　
	　
	是否有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排放是否超标
	　
	　
	限期整合搬迁或升级改造时间
	　
	　

	限期关停取缔时间
	　
	　
	整治期间是否能完成改造或搬迁
	　
	　

	－
	－
	－
	是否编制改造方案或搬迁方案
	　
	　

	填报负责人

签字确认
	　
	　
	填报负责人

签字确认
	　
	　

	县级相关部门

审核意见
	列入关停取缔（ ）
	列入整合搬迁（  ）
	列入升级改造（  ）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行业类别请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小类，如水泥行业请填写“3011水泥制造”。

附件2

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关停取缔类

县（市）：                                                               填报时间：2019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地址
	企业现状

（停产/运营）
	存在问题
	限期关停取缔时间
	责任

部门

	
	
	
	
	
	
	
	
	

	
	
	
	
	
	
	
	
	

	
	
	
	
	
	
	
	
	

	
	
	
	
	
	
	
	
	

	
	
	
	
	
	
	
	
	

	
	
	
	
	
	
	
	
	

	
	
	
	
	
	
	
	
	

	
	
	
	
	
	
	
	
	

	
	
	
	
	
	
	
	
	


注：1、不同部门排查出的同一企业合并为一条信息。

2、行业类别请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小类，如水泥行业请填写“3011水泥制造”。

附件3

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整合搬迁类

县（市）：                                                              填报时间：2019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地址
	企业现状

（停产/运营）
	存在问题
	企业计划搬迁地
	是否编制完成整合搬迁方案
	限期整合搬迁时间
	责任

部门

	
	
	
	
	
	
	
	
	
	
	

	
	
	
	
	
	
	
	
	
	
	

	
	
	
	
	
	
	
	
	
	
	

	
	
	
	
	
	
	
	
	
	
	

	
	
	
	
	
	
	
	
	
	
	

	
	
	
	
	
	
	
	
	
	
	

	
	
	
	
	
	
	
	
	
	
	

	
	
	
	
	
	
	
	
	
	
	

	
	
	
	
	
	
	
	
	
	
	


注：1、不同部门排查出的同一企业合并为一条信息。

2、行业类别请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小类，如水泥行业请填写“3011水泥制造”。

附件4
云南省“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汇总表——升级改造类

县（市）：                                                                   填报时间：2019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地址
	企业现状

（停产/运营）
	存在问题
	拟采取的升级改造具体措施
	是否已编制升级改造方案
	限期升级改造时间
	责任

部门

	
	
	
	
	
	
	
	
	
	
	

	
	
	
	
	
	
	
	
	
	
	

	
	
	
	
	
	
	
	
	
	
	

	
	
	
	
	
	
	
	
	
	
	

	
	
	
	
	
	
	
	
	
	
	

	
	
	
	
	
	
	
	
	
	
	

	
	
	
	
	
	
	
	
	
	
	

	
	
	
	
	
	
	
	
	
	
	

	
	
	
	
	
	
	
	
	
	
	


注：1、不同部门排查出的同一企业合并为一条信息。

2、行业类别请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小类，如水泥行业请填写“3011水泥制造”。

附件5

云南省“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验收清单

县（市）：                                                                 填报时间：2019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地址
	整治要求
	验收情况
	应完成整治

数量（个）
	实际完成并验收数量（个）
	备注

	一、关停取缔类

	
	
	
	
	
	
	
	
	
	

	
	
	
	
	
	
	
	
	
	

	
	
	
	
	
	
	
	
	
	

	二、整合搬迁类

	
	
	
	
	
	
	
	
	
	

	
	
	
	
	
	
	
	
	
	

	
	
	
	
	
	
	
	
	
	

	三、升级改造类

	
	
	
	
	
	
	
	
	
	

	
	
	
	
	
	
	
	
	
	

	
	
	
	
	
	
	
	
	
	


注：1、行业类别请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小类，如水泥行业请填写“3011水泥制造”。“整治要求”请填写“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之一，“验收情况”请填写“已完成”、“未完成”之一，“备注”请填写未完成的原因。



